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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2005年 8 月 27 日 星期六

§1 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www.sse.com.
cn。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独立董事王崇举先生、董事朱杰先生因故缺席会议。
1.3、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少才，会计机构负责人刘

平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ST长运
股票代码 600369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饶正力 王强

联系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1号三峡宾馆18
楼

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1号三峡宾馆18
楼

电话 （023）63819926 （023）63800217-110
传真 （023）63819708 （023）63819708
电子信箱 raozhengli@sina.com wangqiang600369@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流动资产（元） 703，063，068.02 741，416，252.86 741，416，252.86 -5.17
流动负债（元） 670，481，957.62 613，544，582.21 613，544，582.21 9.28
总资产（元） 1，100，688，335.22 1，153，840，133.09 1，153，840，133.09 -4.6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元） 331，904，708.91 399，476，778.82 399，476，778.82 -16.91

每股净资产（元） 1.926 2.319 2.319 -16.94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
产（元） 1.777 2.202 2.202 -19.3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调整后 调整前

净利润（元） -70，067，701.64 -33，800，497.91 -33，800，497.91 107.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元） -68，654，380.92 -31，120，089.50 -31，120，089.50 120.61

每股收益（元） -0.407 -0.196 -0.196 107.65
每股收益注1（元） -0.407

净资产收益率（%） -21.111 -7.218 -7.218 减少13.89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4，921，466.96 -45，416，495.09 -45，416，495.09 -89.16

注1：如果报告期末至报告披露日，公司股本发生变化的，按新股本计算。
2.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 12，000
支付或收取并计入当期损益的资金占用费 1，246，712.04
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2，445，844.07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26，188.69

合计 -1，413，320.72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3.2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全
称）

报告期内增减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比例（%）
股份类别（已
流通或未流
通）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东性质（国
有股东或外资
股东）

重庆市
涪陵区
资产经
营公司

0 28，888，046 16.77 未流通 国有股东

华融投
资有限
公司

0 23，250，000 13.49 未流通 质押
23，120，000 法人股东

温州新
城投资
管理有
限公司

0 18，600，000 10.79 未流通 质押
18，600，000 法人股东

北海现
代投资
股份有
限公司

0 16，402，954 9.52 未流通 质押
16，400，000 法人股东

四川港
航开发
有限公
司

0 7，750，000 4.50 未流通 法人股东

北京和
泉投资
顾问公
司

0 4，650，000 2.70 未流通 法人股东

许琨 0 310，253 0.18 已流通 自然人股东

许银财 0 305，000 0.177 已流通 自然人股东

李成海 -74，177 280，000 0.163 已流通 自然人股东

杨翠凤 276，000 0.16 已流通 自然人股东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许琨 310，253 A股
许银财 305，000 A股
李成海 280，000 A股
杨翠凤 276，000 A股
熊广明 233，500 A股
杜惠敏 232，500 A股
陈忠伟 229，700 A股
金郁君 200，000 A股
王英敏 190，600 A股
胡义琴 189，000 A股

上述股
东关联
关系或
一致行
动关系
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融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华融投资）与北海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新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和泉投资顾问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北海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华融投资有限公司
2，300万股份，占华融投资注册资本的25.56%；温州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华融投资1，800
万元股份，占华融投资注册资本的20%；北京和泉投资顾问公司持有北海现代投资股份公司600
万元股份，占北海现代投资股份公司注册资本的6.67%。 其余股东之间不清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

2、前十名流动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不详。
战略投
资者或
一般法
人参与
配售新
股约定
持股期
限的说
明

股东名称 约定持股期限

无

3.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不适用
4.2 新聘或解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适用□不适用
1、经2005年1月6日召开的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

陈建威先生、袁建国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并选举许少才先生、任建平先生为
公司四届董事会董事；

2、经2005年6月8日召开的200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刘龙铸先生辞
去公司董事职务，并选举朱杰先生为公司四届董事会董事。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
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
减（%）

主营业务
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旅游客运收入 8，533，231.19 15，344，876.03 -44.39 -42.40 -31.22 增加6.2个百分点

货运收入 2，675，650.83 2，386，217.76 12.13 -79.90 -72.35 减少23.05个百分
点

旅游服务收入 7，233，213.00 6，496，121.14 11.35 46.75 56.19 减少4.27个百分
点

分产品

其中：关联交易 ／ ／ ／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适用√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适用投资收益占净利润10%以上的情况）
□适用√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上年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不适用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41，501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11，848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1，501

承诺项目 拟投入金额
是否变更项

目
实际投入金额

产生收益金
额

是否符合计划
进度

是否符合预计
收益

涪陵船厂三峡
工程淹没迁建
技改项目

4，637 是 1，389 否 否

高速船修造中
心扩建项目

2，526 是 1，037 是 否

货运船队技改
集装箱多用途
项目

4，997 是 1，257 否 否

三峡库区车客
滚装船技改项
目

4，746 是 662 否 否

“天”字号系列
船队技术改造
项目

3，502 是 2，160 是 是

长江至乌江干
支直达高速船
更新旧船技改
项目

3，310 是 610 否 否

重庆至宜昌高
速船更新旧船
技改项目

4，816 是 0 否 否

重庆至万州高
速水翼船替代
旧船技改项目

4，870 是 2，070 否 否

重庆至武汉高
档客船替代旧
船技改项目

4，217 是 1，868 是 否

补充兼并重庆
船厂流动资金
项目

5，000 是 2，300 是 否

渝光交通设施
有限公司项目

0 否 2，700 是 否

上海长运物流
基地项目

0 否 13，600 是 否

合计 42，621 ／ 29，653 ／ ／

未达到计划进
度和预计收益
的说明（分具
体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说明：
（1）涪陵船厂三峡淹没迁建项目：2003年，重庆船厂所在地段被纳入重庆江北区城

市改造统一规划中， 根据城市改造规划安排， 重庆船厂原有岸线的修造船功能基本丧
失，已无继续实施本项目的必要。 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停止实施该项目，除部分过度
期需要的资金外，将该项目其余尚未使用的资金1，500 万元投入到“上海联运枢纽基地
项目”上。 （2）重庆—宜昌高速船技改项目：因沿江高速公路开通，公路运输在时间及价
格的优势上比高速船强，高速船运输失去市场。 因此，董事会决定放弃该项目的实施，将
该项目的资金4，810万元，全部变更为投入公司“上海联运枢纽基地项目”上。 （3）重
庆—万县高速船技改项目：重庆—万县高速公路已经贯修通，对重庆—万县客源形成较
大的冲击，一部分客源弃水走陆被分流。 该项目原已投入的4艘高速船，已基本能满足了
该航线市场需要，拓展空间已不大，无继续投入的必要。 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再继
续实施该项目，将该项目尚未使用的资金2，800万元，转为投入公司“上海联运枢纽基地
项目”上。 （4）长乌江干支直达高速船技改项目：由于西部开发城乡交通网络的建设的步
伐加快，自2002年以来，重庆至涪陵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和涪陵至乌江沿途高等级公路的
相继建成，其快速方便的优势给水路客运造成极大的冲击，大部分旅客弃水走陆，使已
建成投产的船舶经营效果大幅度下降。 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停止该项目的继续投入，
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2，800 万元投入到公司“上海联运枢纽基地项目”上。 （5）三峡库
区车客滚装船技改项目：因交通部对三峡过闸船舶实行标准化船型管理，在新标准未颁
布前公司不能按照原项目进度投入。 （6）货运船队技改集装箱船项目：由于在前几年对
三峡工程建设期间和库区形成后未来长江运输的市场变化情况把握不准而放慢了该项
目的实施进度。

变更原因及变
更程序说明

（分具体项目）

      （1）补充兼并重庆船厂流动资金项目：该项目计划补充重庆船厂流动资金5，000万
元，着重用于高速公路护栏生产。 为了适应西部大开发市场发展的需要，也为了获得高
速公路护栏生产与安装的专业资质，由间接面向市场转为直接面向市场，公司三届第八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部分改变补充重庆船厂流动资金的使用方式的议案”：在不改变
资金使用项目的前提下，将补充重庆船厂流动资金中的2，700万元，用于出资与重庆交
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设立“重庆渝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90%。 该
议案经2002年5月18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2）三峡库区车客滚装船技改项目：为了把重庆的滚装船市场作大作好，上规模、上
档次，避免单打独闹、无序竞争的弊端，公司三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改变三峡库
区车客滚装船技改项目资金使用方式的议案”：将该项目的投资改为联合重庆华威工业
有限公司共同组建重庆滚装船专业运输公司，注册资本拟定1，750万元，本公司占注册
资本的57%。 该议案经2002年7月27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现实际投入662万
元。

（3）涪陵船厂三峡淹没迁建项目：涪陵船厂是公司下属的三峡工程淹没全迁企业。
当时，公司为了缩短建设周期和减少重复投资，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决定将
拟兼并重庆船厂并对其进行技改来实现涪陵船厂的移民搬迁任务。 2003年，重庆船厂所
在地段被纳入重庆江北区城市改造统一规划中，根据城市改造规划安排，重庆船厂原有
岸线的修造船功能基本丧失，已无继续实施本项目的必要。 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停止
实施该项目，除部分过度期需要的资金外，将该项目其余尚未使用的资金1，500 万元投
入到“上海联运枢纽基地项目”。 本议案已经公司四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和2003年11月28
日召开的2003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重庆—宜昌高速船技改项目：目前，三峡二期截流已经完成，永久船闸正式起
用，船舶运行和待闸、过闸时间已基本确定，对该项目有了较客观的经济评价。 由于该项
目建成后运行于重庆—宜昌，其间要通过三峡大坝和葛州坝两道船闸。 目前三峡大坝三
级船闸，加上葛州坝船闸，在不等待的情况下过船闸时间为5—6小时，若考虑等待过闸
和今后175水位五级船闸，过闸需要的时间会更长。 如此长的过闸时间，使高速船的优势
无法发挥，旅客乘坐高速船节省时间的目的就失去意义。 因此，董事会决定放弃该项目
的实施，将该项目的资金4，810万元，全部变更为投入公司“上海联运枢纽基地项目”。 本
议案已经公司四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和2003年11月28日召开的2003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5）重庆—万县高速船技改项目：重庆—万县高速公路已经贯修通，对重庆—万县
客源形成较大的冲击，一部分客源弃水走陆被分流。 目前，该项目已实施投入的4艘高速
船，已基本能满足该航线市场需要，拓展空间已不大，无继续投入的必要。 因此，公司董
事会决定，不再继续实施该项目，将该项目尚未使用的资金2，800万元，转为投入公司
“上海联运枢纽基地项目”。 本议案已经公司四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和2003年11月28日召
开的2003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长乌江干支直达高速船技改项目：由于西部开发城乡交通网络的建设的步伐加
快，自2002年以来，重庆至涪陵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和涪陵至乌江沿途高等级公路的相继
建成，其快速方便的优势给水路客运造成极大的冲击，大部分旅客弃水走陆，使已建成
投产的船舶经营效果大幅度下降。 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停止该项目的继续投入，将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2，800 万元投入到公司“上海联运枢纽基地项目”。本议案已经公司四
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和2003年11月28日召开的2003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重庆—武汉高档旅游船技改项目：由于三峡成库后旅游市场特点发生变化，将
对旅游提出新的要求，公司决定在未来市场定位没有看准之前，不再对现有船型的旅游
船舶进行大的投入。 因此，公司董事会提出将重庆—武汉高档旅游船技改项目实施完毕
后的节余资金1，690万元，转为投入公司“上海联运枢纽基地项目”。 本议案已经公司四
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和2003年11月28日召开的2003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近年来，由于沿江高速公路的不断贯通及铁路提速，使大部分客流弃水走陆，特
别是2003年受“非典”疫情及三峡大坝截流影响，以及以前“三峡告别游“和“三峡绝版游“
的误导宣传，使长江三峡旅游受到严重影响，重庆港旅客出口从2002年以前的每天几千
上万人，下降到目前每天三、四百人，三峡旅游已跌至14年以来的最低谷。 公司主营业务
大幅度下降，2003年出现严重亏损，资金十分紧张，不能按时付息；2004年，受国家宏观
调控政策的影响，银行压缩贷款规模，特别是对有欠息、逾期风险的贷款加大了追还力
度。 为了避免遭受银行起诉或强行扣划，也为了维持生产的基本运转和企业稳定，公司
在事先没有履行相应程序的情况下， 被迫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11，848万元全部变更
用途，用于归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主要来源是：《高速船修造
中心扩建项目》、《货运船队技改集装箱多用途项目》、《三峡库区车客滚装船项目》、
《“天”字系列船队技改项目》中尚未用完的资金和除以上项目外其他募集资金项目改变
用途后的少量节余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已经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经2005年8月25日召开的公司2005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5.8.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变更投资项目的资金总额 11，848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项目拟投
入金额

实际投入金
额

产生收益金
额

是否符合计划
进度

是否符合预计
收益

用于归还银行
借款和补充流
动资金

《高速船修造中心扩建
项目》、《货运船队技改
集装箱多用途项目》、
《三峡库区车客滚装船
项目》、《“天”字系列船
队技改项目》尚未用完
的资金和除以上项目
外其他募集资金项目
的少量节余资金

11，848

合计 ／ 11，848 ／ ／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不适用
5.10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同向大幅上升 □同向大幅下降 □扭亏

业绩预告的说明
根据目前旅游客运的市场状况以及公司财务状况，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
累计净利润仍为亏损。

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

情况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一）对“非标意见”中保留意见事项的说明
1、关于重庆黄旗港集装箱码头项目预付款10，440万元有关问题
公司经营班子已责成有关人员向相关部门报告并加大了该项目预付定金的

追收力度。 目前尚无重大进展。
2、关于重庆纺织品批发公司、重庆船厂应收款和净资产负数较大对公司的

影响问题
按照重庆市政府的的要求， 重庆船厂拆迁补偿费首先用于安置重庆船厂职

工。 待重庆船厂拆迁安置工作完成后，预计可收回公司在兼并重庆船厂过程中全
部投资。 同时，将按照市政府对兼并重庆纺织品批发公司、重庆船厂批复意见，可
对重庆纺织品批发公司、重庆船厂净资产负数进行部分弥补，减少对公司净资产
的的影响。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重庆船厂职工安置方案的报批工作。

（二）对“非标意见”中解释段的说明
1、关于公司上海联运枢纽基地项目预付款18，390万元的问题
公司仍在与上海后海物流公司积极磋商， 寻求解决途径。 目前尚无重大进

展。
2、关于预付重庆华威船舶工业有限公司3，000万元造船款的问题
在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对该项款项的追收力度。 但因为重庆华威船舶工业

公司涉及大量诉讼，其在外投资的股权也被法院冻结。 已失去履行建造合同的能
力。 本公司已将预付款项转入其他应收款科目，并按《企业会计制度》在本报告期
计提了坏帐准备1500万元。

3、关于公司债务诉讼与持续经营能力问题
在公司发生债务危机和经营危机以来， 公司董事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债务重

组、内部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一系方案。 有关工作的进展情况如下：
（1）公司司已于本年度7月份完成了涪陵2000多职工的安置工作，减轻了公

司富余人员的历史负担。 同时，公司根据“精简、高效”的原则对管理机构进行了
重新设置，对管理人员重新进行了选聘。 初步形成了运转高效的管理体系。

（2）按照重庆市政府对重庆船厂整体拆迁，对职工安置补偿的有关要求，公
司已完成了对重庆船厂职工基础材料的摸底工作。 目前已进入职工安置方案的
报批等实施阶段。

（3）关于债务重组工作，公司仍在与有关债权银行进行磋商之中。 同时，公司
也在积极争取政府和法院对公司债务重组工作的支持与协调。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适用√不适用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适用√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适用√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
名称

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
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联
方担保（是
或否）

重庆长丰
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2004-04-
23 7，000 连带责任

担保
2004-04-23 ～ 2005-09-16 否 否

四川艺精
长运超硬
材料有限
公司

2002-08-
30 4，200 连带责任

担保
2002-08-30 ～ 2007-08-29 否 是

重庆北部
仓储加工
基地建设
有限公司

2004-10-
08 4，000 连带责任

担保
2004-10-08 ～ 2005-10-08 否 否

重庆固力
建筑钢模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2003-09-
03 1，300 连带责任

担保
2003-09-03 ～ 2004-09-02 否 否

太极集团
有限公司

2002-12-
20 5，000 连带责任

担保
2002-12-20 ～ 2006-03-03 否 否

云南红河
神泉葡萄
酒有限公
司

2003-11-
08 1，000 连带责任

担保
2003-11-08 ～ 2004-11-08 否 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22，500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0
报告期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1，000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23，500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58.83

公司违规担保情况

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提供
担保的金额

4，20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
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
违规担保金额 4，200

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名称
与上市公司的

关系
上市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重庆市纺织品
批发公司

其他关联关系 2，927，346.22 194，337，792.36 -- --

三峡宾馆 其他关联关系 614，161.83 20，668，532.06 -- --
重庆船厂 其他关联关系 679，815.15 53，443，161.75 -- --
华融投资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 -6，657，827.40 21，301，912.07 -- --

四川长江水运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子公司 -430，447.51 421，584.25 -- --

合计 -2，866，951.71 290，172，982.49 --- --
其中：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 —6，

657，827.40元人民币 ， 余额 21，301，912.07元人民币 。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不适用
1、重大诉讼
（1） 华融投资有限公司和北海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各自拥有的长运股

份的社会法人股1400万股和1640万股作为质押保证， 本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广
州分行借款总金额4800万元人民币（每笔均为1200万元人民币）。 四笔借款的到
期日分别为：2005年9月14日、2005年9月15日、2005年9月16日、2005年9月20日。广
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因本公司涉及重大诉讼， 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偿还贷款本金4800万元及相关利息。

（2） 由第二大股东华融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和公司旅游船舶长
江观光1号、3号、5号作抵押担保，本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重庆枳城支行累计借款
6976万元， 2004年11月4日，中国工商银行重庆枳城支行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诉讼，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本诉讼保全案发出两份民事裁定书，
具体为：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4）渝三中民保字第15号裁定：对
本公司、 华融投资有限公司在银行的存款人民币2750万元及相应价值的财产予
以查封、扣押、冻结。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4）渝三中民保字第16号裁定：对
本公司、 华融投资有限公司在银行的存款人民币2750万元及相应价值的财产予
以查封、扣押、冻结。

（3） 由第二大股东华融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及重庆市纺织品批发公司资
产作抵押，本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重庆朝天门支行借款9989万元，已全部逾期。
工商银行重庆朝天门支行因本公司未按期偿还上述借款，于2004年11月8日向重
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04）渝高法民初字第81
号裁定：查封本公司价值99，924，414.82元的财产。

2、重大仲裁
（1）由第二大股东华融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本公司向招商银行重庆分行

贷款总额4000万元。贷款期限为一年。后招商银行重庆分行将担保方增加公司控
股子公司上海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 2004年10月12日，招商银行重庆分行向重
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4）
渝一中民初字第600号和601号裁定：查封、冻结被告本公司、华融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长运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总价值4000万元的财产。 具体为查封上海长运
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上海市南汇区宣桥镇2街坊3 ／ 5丘， 总面积
31816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为：沪南地南字（2004）第007514。2004年12
月1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渝一中民初字第600号和601
号判决本公司归还上述借款并支付相关费用。 2005年6月20日，重庆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向公司发出（2005）渝一中民执字第576、577号执行通知书，要求公司在
2005年6月30日前履行还款义务。 如逾期不履行，法院将强制执行。

（2）由第二大股东华融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本公司于2003年10月27日向中
国光大银行重庆分行借款4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一年。 2004年4月27日，中国
光大银行重庆分行将担保方增加上海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2004年10月25日，光
大银行重庆分行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提出诉讼，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04）渝高
法民初字第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本公司、华融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物流基地
建设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4060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 同日，光大银行向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05年5月8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04）渝
高法民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归还上述借款并支付相关费用。 2005年7
月11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向公司发出（2005）渝高法民执字第25号执行通知，责
令公司在2005年7月15日内履行还款义力。 如逾期不履行，法院将强制执行。

（3） 由长丰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03年1月28日本公司向交通
银行重庆分行取得借款3000万元，期限一年，后展期一年，2004年12月6日交通银
行重庆分行因本公司涉及诉讼较多，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重庆市高
级人民法院以（2005）渝高法民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本公司、长
丰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价值相当于3000万元的财产。 2005年5月8日重庆市高
级人民法院以（2005）渝高法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归还上述借款
并支付相关费用。

（4）2001年11月27日， 本公司以重庆纺织品采购供应站位于渝中区陕西路1
号的房屋作抵押，向农业银行重庆分取得借款17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两年，后展
期一年。 农行重庆分行因本公司未按期偿还该笔借款，已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2005年4月22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05）渝一中民初字
第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归还上述借款及支付相关费用。 2005年7月4日，重
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公司发出（2005）渝一中发执字第637号执行通知书，要
求公司在2005年7月9日前履行还款义务。 如逾期不履行，法院将强制执行。

（5）2003年12月28日， 本公司为上海长运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上
海长运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新虹桥支行取得借款1000万元，
借款期限一年，上海长运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未能按约履行还款义务。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新虹桥支行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公司对上述借款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05年1月1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04）沪一中民三
（商）初字第4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归还上述借款及支付相关费用。

（6）由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本公司于2003年6月向深
圳发展分行重庆分行借款3000万元，期限为一年。 2004年10月11日，本公司与重庆太
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就本公司该笔逾期借款偿还事宜达
成协议：由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代本公司向深发展偿还借款2000万元，剩余债务990万
元（本公司已偿还10万元）由本公司自行偿还。 本公司所属旅游船舶“长江观光6号、7
号”和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长运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就该笔借款向太极集团有限
公司提供信用连带责任担保。 2004年10月21日，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因本公司和上海
长运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未履行偿还债务义务， 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诉讼。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三份民事裁定书。 具体为：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4）渝一中民立保字第133—1号裁
定： 查封被申请人上海长运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上海市南汇区宣
桥镇2街坊3 ／ 5丘 318166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产权证号：沪房地南字（2004）第
007514号（轮候查封）。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4）渝一中民立保字第133—2号裁
定： 冻结被申请人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长运物流基地建设有
限公司 （ 注册资本为7000万元 ）71.43%的股权。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4）渝一中民立保字第133—3号裁
定：查封被申请人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长江观光6号”和“长江观
光7号”两艘船舶所有权。

2005年5月1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05）渝一中民初字第67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归还上述借款及支付相关费用。

（7） 由本公司提供担保， 将本公司持有的四川艺精长运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3000万股中的1500万股作质押， 本公司原控股子公司重庆固力建筑钢模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于2003 年9 月2 日向中信实业银行沙坪坝支行取得流动资金借款
15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 该笔借款未按期偿还（目前实际借款为1300万元）。
2004 年11月2 日，中信实业银行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诉讼。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渝一中民立保字第135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 冻结本公司持有的四川艺精长运超硬材料有限公司1500 万股份。
2005年5月9日，中信银行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重庆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原告中信实业银行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撤回起诉。 同时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解除已冻结被申请人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的四川艺精长运超硬材料有限公司1，500万股份。 2005年5月30日，中信银
行重新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重庆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并裁定： 冻结被告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四川艺
精长运超硬材料有限公司1，400万股份。

（8）由本公司提供担保，重庆北部仓储加工基地建设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贷款4000万元，期限一年，后展期一年，担保方增加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长运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 2004年10月14日，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裁定书（2004）渝一中民立保字第131号裁定：查封被申请人上海长运物流
基地建设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上海市南汇区宣桥镇2街坊3 ／ 5丘318166平方米的
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为：沪南地南字（2004）第007514）。2005年4月22日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05）渝一中民初字第7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本公司于2003年10月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于2004年9
月30日签订的展期还款协议书，由本公司归还上述借款并支付相关费用。

2005年4月22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渝一中发初字第71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重庆北部仓储加工基地建设有限公司归还上述借款及支付相关费
用，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05年7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本公
司向出（2005）渝一中民初执字第697号执行通知，要求公司在2005年8月15日前履
行还款义务。 如逾期不履行，法院将强制执行。

（9）由本公司提供担保，云南红河神泉葡萄酒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
云南省分行营业部借款1000万元，期限一年，云南红河神泉葡萄酒有限责任公司
只偿还了借款本金3万元及至2004年11月7日的利息。 剩余的借款本金997万元及
相应利息已于2004年11月8日开始逾期。 2004年11月23日， 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
分行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2005） 昆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云南红河神泉葡萄酒有限责任公司归
还借款本金996万元及相应利息，本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05年4月10日达成
和解协议，协议规定：由云南长运酒业有限公司于2005年6月20日前支付款项的
最低额为35万元，2005年12月20日前支付款项的最低额为100万元，同时将收入的
40%（超过100万元）归还借款， 2006年归还剩余借款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

（10）由本公司提供担保，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上清寺支行借款2000万元。 2004年11月23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上清寺支行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2004）渝一中民初字696、6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合计价值2100万元的财产。 2005年5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
（2004）渝一中民初字第696号、第6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归还上述借款并
支付相关费用。 2005年7月12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本公司发出（2005）
渝一中民初字第668、669号执行通知书， 要求公司在2005年7月26日履行还款义
务。 如逾期不履行，法院将强制执行。

3、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说明
目前公司大部分诉讼法院已判决且发出强制执行通知书。 若法院采取拍卖

公司资产的强制执行措施，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持续性将受到重大影响。 同时，对
公司的债务重组工作也极为不利。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披露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
利润表

编制单位：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1—6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18，748，359.51 36，762，495.15 11，491，968.02 16，484，507.72
减：主营业务成本 24，384，553.26 37，766，542.85 17，935，893.00 22，686，159.95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444，701.18 1，004，151.86 388，214.39 583，389.91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6，080，894.93 -2，008，199.56 -6，832，139.37 -6，785，042.14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265，197.75 -903，688.39 -267，197.75 -25，541.25

减： 营业费用 1，150，330.67 1，549，377.35 847，847.95 789，061.79
管理费用 52，639，193.18 15，335，150.86 43，402，605.85 12，293，836.69
财务费用 12，537，007.79 11，521，186.91 10，436，219.32 10，518，387.6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2，672，624.32 -31，317，603.07 -61，786，010.24 -30，411，869.51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78，793.38 -1，555，192.87 -8，449，495.13 -2，376，865.57
补贴收入 12，000.00 395，278.46 0.00 46，900
营业外收入 300.00 7，900.00 221，385.73 151，210.55
减：营业外支出 2，446，144.07 1，764，409.01 53，582.00 1，209，873.3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74，727，675.01 -34，234，026.49 -70，067，701.64 -33，800，497.91

减：所得税 0.00 0.00
减：少数股东损益 -4，659，973.37 403，118.15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
列） 0.00 836，646.73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0，067，701.64 -33，800，497.91 -70，067，701.64 -33，800，497.91
公司法定代表人： 许少才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许少才 会计机构负责人： 刘平

7.3 报表附注
7.3.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7.3.2 如果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提供具体说明
本公司本期会计报表合并范围无变化

董事长：许少才
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600369 证券简称：★ST长运 公告编号：2005——28

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
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0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2005年8月25日上午9：00时在重庆三峡宾馆18楼会议室召开。 参会股东和股东
代理人共计6人，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9，202.0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41 %。
其中：非流通股9197.1万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75%；流通股22.97万股，占有效
表决股数的0.25%。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许少才先生主持。公司部份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全体监事及本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剩余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9197.1万股赞成（全部为非流通股）；0股反对；22.97万股弃

权（全部为流通股），赞成股数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75%。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蔡启孝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议案和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所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
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369 证券简称：*ST长运 编号：2005——29

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05年8月
14日以书面或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05年8月25 日下午2：00在重
庆三峡宾馆18楼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7 人。 独立董事王崇举先生、
董事朱杰先生因故缺席会议。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7 票。会议由董事长许少才先
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部份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坏帐准备的议案》；
同意按会计政策规定计提坏帐准备29，735，789.24元纳入公司2005年中期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2005年中报及中报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船厂拆迁安置方案的议案》。
（一）同意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对重庆船厂实行整体拆迁安置补偿；
（二）同意按经市政府审定的《重庆船厂拆迁职工安置方案》对重庆船厂职工

进行安置；
（三）授权经营班子制定对支持拆迁安置的重庆船厂在册职工和退休职工分

别给予一次性奖励的方案并组织实施；
（四）授权公司董事长许少才先生与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洽谈重庆船厂拆迁

补偿的有关事宜， 并在生产用地拆迁补偿标准不低于江北城平均拆迁补偿标准和河
滩地按市政府会议纪要精神补偿的原则下，适时签订重庆船厂拆迁补偿协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 0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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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江水运份有限公司
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25日下 午5：00在重庆三峡宾馆18
楼召开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
会召集人申永洁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
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全票通过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坏帐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计提的坏帐准备符合现行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规定，该

坏帐计提的决议程序合法、坏帐准备的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05年中期报告及摘要》。
特此公告

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00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 司


